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第６期 （总第２４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６　

法学研究

刑法客观归责理论中的经典问题
及其应对策略＊

［德］英格博格·普珀

【摘　　要】在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时，应注意的是：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
否存在时，无须考虑替代性原因，只有当行为人的不当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时，行
为人才对此完全负责；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时，不仅应将行为人的行为
违反注意义务本身考虑进来，还应将同样引起结果发生的、合义务的替代行为考虑进来；
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时，不能运用避免可能性说，也不能考虑行为人对注意
义务的违反，而是要考虑被害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如果被害人合规行事结果也会发生，
结果应归责于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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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译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刑法目的解释研究”（１８ＹＪＣ８２００５７）的阶段性成果。

一、导论

在刑法学中，判断行为人实施的某个行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应当运用犯罪论体系对该行为进
行检验。如果得出肯定的结论，行为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则构成该罪。当代德国犯罪论体系的通说是
新古典与目的论相结合的犯罪论体系，该体系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包含了客观归责。客观归责理论
的内容可简要表述为：如果行为人通过实施实行行为对行为客体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该风险
现实化为具体结果并且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之内，那么该结果就可归责于行为人。由此可见，客
观归责的功能在于将行为造成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然而，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时经常会出现三个经
典问题：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
果关系判断。这三个问题时常在相应案例中引发判断上的困难，有必要列举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三
个刑事判例，从中分别引出上述问题，经过分析后得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使客观归责理论的运用
更为准确和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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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础的归责关系）

（一）危重病人案
在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 （第４９卷）》第１页起的判决中，一个精神病诊所有两名技

术高超的医生，该诊所出于安全考虑收治了一个因重大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受到判决的病人，此病人
被判定为向来是极其危险且无法治愈的。这个病人曾向两侧弄弯为保护文物而设置的脆弱的窗栏，
两次逃出了诊所。本案的被告人允许病人外出而没有进行监管，病人利用这一时机杀死了两名老妇
人并实施了数次强奸行为。针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指控，州法院判决两名医生无罪，理由是如果病
人无法通过被允许外出而获得自由，他也能通过再次脱逃来获得自由。因此，医生的行为与病人实
施的犯罪之间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对此，州法院运用了刑法通说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都
赞同的因果关系确定方法，即只有当不取消结果就无法想象行为不存在时，该行为才与结果之间有
因果关系。① 为了在表达上少一点晦涩，可表述为：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

（二）问题：若行为人对结果完全负责，结果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存在何种条件关系？
确定因果关系是结果归责的首要前提，这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当结果的发生取决于行为人的不

当行为时，行为人才对此完全负责。然而，只有当行为人的不当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时，结
果的发生才取决于行为人的不当行为。可是，将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确定为原因———如果这一点被
贯彻到底并且个案中的结果可能以各种方式发生的话，法益保护的效果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在一起
交通事故中，几个涉案的司机各自实施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而每个驾驶错误都足以引起这场交
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每个司机都能因此而出罪的话，即使被害人合规行事，对他自己也是没用的，
因为其他人的不当行为足以引起交通事故发生 （下文将讨论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形中，每个参与人都可能提出其他人违反义务而为自己出罪，这是指：行为人的不当

行为引起了一个危险，但即便行为人合规行事，此危险也会由另一个已设定的情况，即所谓的替代
性原因 （Ｅｒｓａｔｚｕｒｓａｃｈｅ）引起———如果被告人履行义务，拒绝让病人外出，病人也能弄弯保护文物
的窗栏而获得自由。根据这一充满疑问的理论，法官的出发点必须是：即使行为人能做到这一点，
其后两位老妇人也一样会被杀死。她们的命运并非取决于医生的不当行为，也不取决于保护文物的
窗栏存在的缺陷，因为病人为了获得自由不一定必须弄弯窗栏。此案中，将必要条件确定为原因带
来的后果是，无论是实施治疗的医生，还是负责诊所安全的人员，参与者中没人对被害人的不幸负
责。此结论令人无法接受，也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无法接受。

（三）因果关系确定中正确方法与错误方法的区别
该问题 （此疑问最初就完全没有被提出来）的解决路径在于：如果行为人没有如此行为，而是

听任事件发展，该事件也会现实地发生。如果人们不愿接受这个结论———几个真实存在或假定存在
的参与人都无罪，就必须放弃以下论断：只有满足下述要求的行为才是结果的原因———结果发生的
必要条件在于，被侵害法益的命运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然而，哪种条件关系接近于必要条件呢？
因为结果事实上发生了，所以足以引起结果发生的条件必定具有真实性 （ｉｎ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假定

我们能确定一种普遍法则，即所谓的因果法则，据此法则，如果形式上满足特定前提，相应结果总
是会发生的话，条件对结果而言就是充分的。如果根据普遍法则，在这样一个引起结果的充分条件
中，行为作为其必要组成部分而发生并且此条件具有真实性，此时就可以说行为是结果的原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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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将这一因果关系确定方法运用到一些案例中，就必须质问：置身于禁闭场所的行为人是
怎样脱离此场所而犯故意杀人罪的呢？因为他离开了那个场所，所以其犯故意杀人罪是可能发生的。
他可以通过门离开那个场所，因为他可以给门卫出示一个医生允许他外出的证明。在病人所犯故意
杀人罪的因果说明 （Ｋａｕｓａｌｅ　Ｅｒｋｌｒｕｎｇ）中，被告人医生同意病人外出这一事实是存在的，防止病
人脱逃而设置的窗栏太脆弱这一事实却不存在，这说明后者是替代性原因。被告人医生作出的同意，
却是病人所犯故意杀人罪的充分条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从该充
分条件中去除医生的同意 （想象其不存在），条件就不再充分了。这也就无法解释，病人是怎样通过
门而脱逃的。
这不仅是在技术和自然科学 （只要其运用因果概念）上得到运用的因果概念，并且，与必要条

件公式相反，它还实现了将结果归责于行为。此外，当一个替代性原因被设定于具体案情中，或者
同时存在能相互替代其作用的几个原因时，即所谓的多重因果关系或择一的因果关系，也属于该因
果概念范畴。只不过，这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想达到的目的：不能根据其他参与人真实存在或假定
存在的违反义务行为，来为这类案件中的几个参与人出罪。

三、违反注意义务 （义务违反关联性或不容许风险的实现）的因果关系

（一）转向灯案
某天清晨，Ａ想开车去办公室，他发现车的左转向灯无法发光。很明显，这是因为灯泡或保险

丝坏了。他本可以随手取来灯泡或保险丝换上，但为了避免迟到，他还是开着左转向灯有故障的车
出发了。他在路上遇到红灯停车时，另一辆车从后边超过了他的车，那辆车的司机开得又快又鲁莽。
尽管Ａ由于开着转向灯有故障的车而违反了注意义务，并且他的驾驶行为和在红灯时停车是事故的
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碰撞），但只要他没有如德国 《刑法》第２２２条所称 “过失地引起”对那个司机
的个人损害，就不应对该损害负责。这明显是有问题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义务，但另一个同时发生
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更确切地讲，这一行为本身 （对其义务违反性而言很关键）正是损害发
生的原因，在此意义上，该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充分条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① 为了解释这场事
故，我不需要一份关于车辆转向灯光设备的情况报告，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前，Ａ完全没有操作该转
向灯光设备。我能轻易否定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根据是：一份左转向灯有故障的情
况报告，完全不存在于该事故的充分条件中。可沿用刑法通说的用语来表述：如果不取消结果，可
以想象有故障的转向灯是不存在的。

（二）其他几个难题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这一归责关系称为 “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这在本质上完全是正确

的。② 此表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因为在这种意义上，违反注意义务无法成为原因 （因
为它是行为与注意规范的矛盾）。当人们谈及行为违反注意义务本身而非谈及 “违反注意义务”时，
此错误表述就很容易被纠正。此理论并未进行简单的纠正，不仅将必要的关联性称为因果关联性，
还称其为违法关联性、义务违反关联性或不容许风险的实现。③ 上述表述并非错误，但有缺点：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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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表述行为违反注意义务与结果之间必要关联性的本质。只要不表述，就不会表述错。
理论和判例都面临另一个难题。两者都反对以下做法：在事实的说明上能明确说明却不明确说

明。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以下做法：确定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时，不明确说明行为违反注意义
务本身，而是要求以合义务的行为来替代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即所谓 “合义务的替代行为”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ｅｒｅｎｄｅ　ｓｏｒｇｆａｌｔｓｇｅｍ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ｖｅｒｈａｌｔｅｎ）。① 但这一做法不仅完全是多余的，还使得
必要的关联性呈现出多种含义，因为不明确的是，究竟何种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方式 “符合”行为
人事实上所实施的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② 在本案中，行为人可以修理有故障的转向灯，也可以乘坐
有轨电车、出租车或骑自行车去上班。将开着转向灯已修好的车这一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考虑进去，
结果不会取消。将乘坐有轨电车或骑自行车考虑进去，结果会取消。将乘坐出租车考虑进去，无法
得知结果是否会取消，因为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是否像被告人或其他人那样开车。这些行为方式中，
哪些是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方式呢？这个问题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开着转向灯已修好的车，或者取决
于个案中行为人是否有可替代的灯泡或保险丝并且自己能修好转向信号装置，或者取决于他事实上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此判断标准应予否定，因为行为人开转向灯修好的车是被允许的，这将导致一
个后果：其他交通参与人必须承担这一相关风险即不容许的风险。由于司机在个案中不可能立即修
理转向灯，此事实导致无法要求其他交通参与人对危险无动于衷。③

（三）应对策略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所采取的表述，只将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注意

义务本身考虑进来，而不将合义务的替代行为考虑进来，对查明事故发生在因果关系上的可解释性
而言，是有风险的。④ 不想冒风险的话，就要将同样引起结果发生的、合义务的替代行为考虑进来。
对此，至少可提出以下理由：事故的其他参与人无法要求行为人从几种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方式中，
选择一种方式来防止结果发生。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如果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必然引起结果发
生，上述理由也同样适用。但个案中基于某些技术性原因，行为人不可能实施合义务的替代行为。
我们可作出如下阐述：当另一个司机驶向十字路口时，汽车司机Ａ由于停在路口而导致了这场

事故发生。因此，他的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因为他车上的左转向灯有故障。只有当他的行为违反
注意义务本身 （即转向灯在行驶时的故障）是这场事故的原因时，该事故才能归责于此行为人。根
据德国 《刑法》第２２２条，行为人必须 “过失地引起”被害人死亡。如果不取消结果，就无法想象
被告人行驶到信号灯前和转向灯的故障都是不存在的。行为人并未过失地引起这场事故。

四、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

（一）停车位案
被告人开车经过一辆停着的公交车时，轧倒了从公交车后面出来的一个小孩。根据德国联邦最

高法院的判例，一个司机开车经过一辆停着的公共汽车时，应将车速控制在步行速度内，以便于及
时刹车，或应与公共汽车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该义务的根据在于，无论街上有没有人和车，出现
在公共汽车后面几步之遥的行人在横穿街道之前，都不应被从旁边驶过的汽车伤害到。被告人司机
开车超过了起步速度 （Ａｎｈａｌｔｅｇｅｓｃｈｗｉｎｄｉｇｋｅｉｔ）且距离少于两米，从而轧死了小孩。他自我辩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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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那个小孩突然且鲁莽地在街上奔跑，以至于即使他与公共汽车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也会撞
死小孩。因为小孩已经死亡并且没有其他的事故证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
则 （ｉｎ　ｄｕｂｉｏ　ｐｒｏ　ｒｅｏ）推定他提出的异议是成立的，并推翻了被告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判决，理由
是，此判决只在以下情形中才成立：“可以肯定的是，符合交通规则的行为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①

（二）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小孩幸存下来并质问法官：“现在谁为我的这场事故负责？如果被告人由于无法

避免这场事故而不负责，我就必须自己负责？然而，我也无法通过实施期待的行为而避免这场事故，

因为被告人在两米保护区内撞倒了我。像他说的那样，如果我没有鲁莽地在街上奔跑，而是实施了
期待的行为，仅仅出现在公共汽车后面几步之遥，他还是撞倒了我，现在谁又为这场不幸负责？”

（三）应对策略
在上述情形中，危险恰好出现了。如果在双重因果关系情形中运用 “若无前者，即无后者”公

式，此危险就是存在的。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这与行为的双重因果关系无关 （因为两个交通
参与人的行为对于撞击的发生都是必要的），而与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有关。因为撞击属于
后者情形，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现象经常发生在道路交通中，这与行为的双重因果关系现
象相反 （该想象在实践中是罕见的）。在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的场合，可以想象行为人违反
注意义务是不存在的，因为其他参与人违反注意义务本身足以引起事故发生。现在，有人根据必要
条件公式提出，如果不取消结果，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并非可想象其不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形
下，应否认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法院对于上述情形也是这样处理的：判决被告人无
罪，理由是，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推定———即使被告人合规行事，小孩违反注意义务本
身也足以引起撞击事故。当两个参与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都如此严重，以至于每次违反注意义务
本身都足以引起这场事故时，结果是这场事故无法归责于任何参与人，虽然这对其中一个参与人是
合理的，对另一个参与人也是公平的，但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结论。
然而，现在为了查清除了被害人违反注意义务外，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是否也是事故发生的充

分条件，我们就不可质问，如果行为人合规行事，事故还会发生吗，而是应问一下，如果被害人合
规行事，② 事故仍会发生吗。结论是，如果被害人合规行事，结果也会发生，所以不能提出 “被害人
同时实施了足以引起结果发生的、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而为行为人出罪。③

据此理由，所谓的回避可能性说，像通常表述的那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此说表述为：行为人
不对这场事故负责，因为他不能通过实施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去避免这场事故发生。④ 上述回避可能
性说导致，正是因为一个或两个参与人特别严重地违反了注意义务，每个参与人都能提出其他人违
反了注意义务而为自己出罪。⑤ 回避可能性说在如下意义上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即如果所有的参与
人都合规行事，结果就可避免。⑥

如果认为为本案的被告人进行辩护是有必要的，可作出如下表述：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
假定以下情况是真实的———这个小孩如此鲁莽且突然地在街上奔跑，即使被告人的车与停着的公共
汽车保持规定的两米距离，他也会被被告人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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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须作出以下说明：被告人并不因其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该事故负责。如果他对注意义
务的违反和被害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都是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论还是
如此。这就是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情形。为了处理该情形，千万不能考虑行为人对注意义
务的违反，而是要考虑被害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同样需要假定：如果这个小孩只是抢先几步出现
在公交车后面，由此停留在两米的保护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应将注意规则 （Ｓｏｒｇｆａｌｔｓｒｅｇｅｌ）适用
于被告人。该事故同样发生了，因为被告人甚至在两米的保护范围内撞到了小孩。被告人的不当行
为———在保护范围内的行驶速度大于起步速度，是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
此，被告人并不受到以下论断影响：假定存在的小孩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
被告人应对该事故负责。

五、结论

经过以上讨论，对于客观归责理论运用中的三个经典问题可得出以下应对策略：第一，判断行
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时，无须考虑替代性原因，只有当行为人的不当行为是结果发生
的必要条件时，行为人才对此完全负责；第二，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时，不仅应
将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注意义务本身考虑进来，还应将同样引起结果发生的、合义务的替代行为考虑
进来；第三，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双重因果关系时，不能考虑行为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而是要考
虑被害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如果被害人合规行事，结果也会发生，此时结果应归责于行为人。

（责任编辑：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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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博格·普珀教授简介

英格博格·普珀（Ingeborg Puppe）系德国波恩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德

国当代著名的刑法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法哲学。

普珀教授于 1941 年 1 月 11 日出生于波兰罗兹，父亲为律师，母亲为

高级中学的数学和物理教师。她有两位兄长，其中一位为数学家。普珀教授

1961—1965 年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专业，其间深受刑法学家威廉·加

拉斯（Wilhelm Gallas）教授和卡尔·拉克纳（Karl Lackner）教授的影响。

她分别于 1965 年、1970 年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1970 年在德

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以论文《机械记录的伪造》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威廉·加

拉斯教授。同年 3 月 1 日起，她开始担任卡尔·拉克纳教授的助手，1977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以教授资

格论文《想象竞合与个别犯罪》获得大学执教资格（专业为刑法、刑事诉讼法、法理学），后接受德国

波恩大学法学院的邀请，于同年 10 月 1 日担任该校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教席，直至 2006 年退休。

普珀教授年届高龄依然笔耕不辍，截至 2021 年 12 月，已出版学术专著 7 部，参与写作了《诺莫斯

刑法注释书》，发表学术论文 102 篇、其他学术文章（判决评论、书评等）80 篇。代表作有：《故意与

归责》（1992 年版）、《刑法中的结果归责》（2000 年版）、《刑法教义学探析》（2006 年版）、《法

学思维小学堂》（最新版为 2008 年第 3 版）、《刑法总论——以判例为镜鉴》（最新版为 2019 年第 4 版）。

普珀教授在德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其学术观点经常对刑法理论通说提出犀利的批判而较有特色，

理论独创性在其刑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刑法总论——以判例为镜鉴》这一教科书中可见一斑，该书将刑

法总论的体系归纳如下：一、结果归责的基础；二、故意犯的构成要件；三、构成要件实现的违法阻却

事由；四、罪责及其阻却；五、犯罪未遂；六、犯罪参与的形式；七、犯罪竞合。     

普珀教授的论著已被翻译为中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她在我国刑法学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其

名著《法学思维小学堂》由台北大学法学院蔡圣伟教授翻译并在海峡两岸出版后受到极大欢迎，《论犯

罪的构造》《客观归责的体系》等多篇优秀论文也已被我国大陆学者陈毅坚、徐凌波、曹斐等翻译为中

文并公开发表。

（方军）


